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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518） 

楊委員就代理教師聘任規定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民國 99 年 7 月 13 日發布之「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 條規定，中小學兼

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任方式，3 個月以上經公開徵選之代理代課教師，於聘約期滿後需重

新公開甄選。另依該辦法第 12 條規定，就兼任代課代理教師之聘任程序、資格、權利、義務

等事項未盡事宜，得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是各地方政府實可依現況及需

求訂定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期、聘用後之管理規定。惟查現況因教師育嬰、進修、請假及

借調之需求，以及少子女化影響各地方政府控管員額，致學校聘任代理代課教師比例過高，

考量代理代課教師若仍為 1 年 1 聘，則每年學校教師流動率過大，將影響學生之學習權益；

又若代理教師亦擔任導師之職務，則每年變動對於國小學生生活常規及國中生生活輔導管教

有嚴重之影響。因此，盱衡代理教師對學校教師素質及學童學習成效之影響，教育部刻研議

修正上開辦法，讓表現優良之代理代課教師得免經公開甄選可再聘之，以穩定校園師資。 

二、另就業保險為納費互助、風險分擔之社會保險制度，係由勞工、雇主及政府三方共同繳納保費

所成立之基金，旨在提升勞工就業技能，保障勞工職業訓練及失業一定期間之基本生活。為

使有限之保險資源作有效之運用，並兼顧制度之公平正義，行政院勞委會將賡續就相關給付

內容及其請領規定之合理性持續檢討。 

（二十七）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國立大學教授涉及浮報研究費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519） 

王委員就國立大學教授涉及浮報研究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日前報載司法檢調機關偵辦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 3 校多位

教師疑似浮報研究經費一案，教育部將尊重司法調查程序與結果，督促學校主動瞭解、積極

掌握案情相關資料與發展，作成適法之處置並向補助機關回報辦理情形；另亦將持續檢討、

研議相關經費核銷程序與規定之合理性。為督促各公私立大學校院落實內控審核機制、提醒

教職員生知悉研究費合法使用範圍及正確支領流程，避免誤蹈法網，該部已於民國 99 年 4 月

23 日及 5 月 4 日函請學校加強宣導以提升教職員生之法治素養，並定期舉辦相關研討會及教

育訓練課程，將內部審核理念與實務納入課程研討，提升所屬會計同仁之專業能力，協助學

校妥適運用經費，另彙編「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及

「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重要規定自我檢核表範例」供各大專校院及教師參考使用。該部將

於每年定期舉辦之大學校長會議、教務主管聯席會議及經營管理研討會等會議中加強宣導。

若再發生類此情事，將列入相關考評及經費補助之參據。 

二、行政院國科會為補助各大專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稱執行機構）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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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同意書及「行政院

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等規定。依上開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第 24 點規定，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應對各項支出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

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執行機構應確實審核研究計畫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

憑證，如發現計畫主持人有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應不得報銷，並責成計

畫主持人改進。執行機構執行研究計畫之各項支出憑證，經該會查核，如發現有未依補助用

途支用者，即追繳該項支出款；如發現疑有虛報、浮報者，即通知執行機構為適當之處置，

並由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提出書面說明，由該會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該會以往對類此

事件已採取相關措施如下： 

(一)如經司法程序調查屬實，即追回全部不法款項。 

(二)要求補助計畫原始憑證全數送回該會嚴加審核，並降低核給管理費比率（自 15%降為 8%

）。 

(三)持續向各執行機構宣導並請加強機構內部控管措施。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翁委員重鈞就針對食品及飲水訂定鋁含量標準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4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522） 

翁委員就針對食品及飲水訂定鋁含量標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規範食品添加物之限量標準，行政院衛生署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已訂定「食品添加

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正面表列之食品類別，得依限量規定合法添加使用，至非

表列之品項及未准許使用之食品範圍，則不得使用。查上開標準所列第(六)類膨脹劑中，計

有 7 種含鋁食品添加物為准用品項，可於各類食品中做為膨脹劑使用，並得於食品製造或加

工必須時視實際需要適量使用。另有 3 種含鋁之品質改良劑及 1 種含鋁之乳化劑為准用之食

品添加物，並已訂定相關使用規範。是以，業者應依規定合法使用含鋁之食品添加物。 

二、鑑於國際間對於含鋁食品添加物之規定不一，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刻正研議是否

修正含鋁食品添加物使用標準。另行政院衛生署所進行之「國人由膳食攝入鋁之暴露風險調

查」計畫，除彙整國際間含鋁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定及安全性資料外，將進行國人由膳食中

攝入鋁之暴露風險評估及檢討我國含鋁食品添加物相關使用規定之合宜性，同時將宣導減少

含鋁食品添加物及無鋁配方食譜，並召開業者說明會予以推廣。該署將密切關注該委員會之

進度及風險評估計畫結果，適時修正食品添加物標準，俾與國際接軌，以維護國人健康。 

三、又，行政院環保署已將鋁列為飲用水管制標準候選清單，並已陸續針對各地方淨水場進行鋁含

量檢測，後續將以國內相關檢驗技術、淨水處理流程及健康風險評估等，評估研訂管制限值

。另該署已於本（101）年 4 月 6 日行文臺灣自來水公司應儘速落實淨水處理操作及水質管理


